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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监管意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 年 6月 29 日，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关于中原证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监管意见书》（机构部函[2017]1643号），监管意见书内容如下： 

你公司《关于申请出具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监管意见书的请示》 

（中证[2017]176 号）收悉。经研究，现出具你公司截至 2017 年 5 月底的监管

意见如下： 

一、 未发现你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 

二、 未发现你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重大违法违规

行为。 

三、 你公司净资本等风险控制指标最近 18 个月持续符合规定标准。 

四、 你公司 2016 年证券公司分类评价结果为 A 类 A 级。 

五、 你公司已于 2017 年 6 月向我会报送全面风险管理落实情况的报告，

从风险管理文化建设、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健全、风险管理政策和机制完善、风险

管理信息系统完善等方面汇报了落实情况和改进措施。请你公司进一步加强全面

风险管理体系建设，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尽快落实相关工作。 

六、 我部对你公司本次申请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无异议。 

本监管意见书有效期为一年，有效期自 2017 年 6 月 1 日起算。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相关材料，并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6月 30日 


